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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方

案》从经济产业、民生、一国两制优势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方面，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门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注入新动能，分阶段落实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具体包括： 

• “4 个战略定位”：确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以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 “4 个主要任务”：就各战略定位制定一一对应的任务，分别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建

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和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的新体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横琴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之间设为“二

线”。 

详细内容 

背景 

横琴岛位于珠江口西岸，总面积 106.46 平方公里，是珠海最大的海岛。横琴岛地理位置独特，与澳门一河

之隔，距香港 34海里，通过港珠澳大桥和莲花大桥与澳门、香港两个国际自由贸易城市互联互通。2009年

横琴新区设立，2015年横琴自贸片区正式挂牌，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多年来，横

琴累计推出 600 余项改革创新的举措 1。加上合作区的建设，横琴将以更加有力的开放举措统筹推进粤澳深

度合作，大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 

本期的《中国税务/商务新知》中，我们将介绍《方案》中“4 个主要任务”的亮点，并与您分享我们的观察以

及未来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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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一、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 

（1）新产业发展 

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方案》明确 4 大产业的发展，具体如下： 

四大产业 具体内容 

科技研发和 

高端制造产业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点；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产

业。 

中医药产业 

 对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合作区生产的中医药产品、食品及保健品，允许使用“澳门监造”、“澳门

监制”或“澳门设计”标志； 

 简化澳门外用中成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上市审批流程，探索允许在内地已获上市许可的澳门中

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生产； 

 对澳门研制符合规定的新药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文旅会展商贸 

产业 

 发展休闲度假、会议展览、体育赛事观光等旅游产业，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 

 发展休闲养生、康复医疗等大健康产业； 

 支持粤澳两地研究举办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世界湾区论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

台，并提供相关签证便利； 

 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和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  

现代金融产业 

 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 

 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支持澳门在合作区创新发展财富管理、债券市场、融资租赁等现代金融业； 

 降低澳资金融机构设立银行、保险机构准入门槛； 

 支持在合作区开展跨境机动车保险、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信用证保险等业务。  

除了一般性在其他地区也普遍受到重点关注和发展的行业（例如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生物医药）外，合作区紧密结合澳门产业优势，针对特定行业给予政策便利，例如：针对澳门中医药的标志使

用、上市审批等给予特殊的便利和优先政策，针对粤澳跨境论坛展会给予签证便利，降低澳资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等，以吸引

澳门企业投资合作区，推动横琴及澳资企业共同发展。 

（2）税务优惠 

《方案》为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及在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人才提供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

投资、促进境内外人才聚集。具体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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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优惠亮点 政策主要内容 普华永道观察 

 

 

 

 

 

 

 

企业所得税 

对合作区符合条

件的产业企业，

减按 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

税。 

财税[2014]26 号及财税[2019]63 号明确了对设在横琴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享受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并发布了《横琴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相关优惠

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方案》的出台意味着这项政策得以延续。 

值得留意的是，《方案》提出将有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产业全部纳入政策

范围。预计下一步财税部门将发布《横琴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明确适用

的产业范围以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时效和具体要求。 

对在合作区设立

的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企业新增

境外直接投资取

得的所得，免征

企业所得税。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下，中国居民企业从境外投资取得的所得需要纳税，另外适用

境外税收抵免。《方案》鼓励合作区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走

出去”，该类产业企业新增的由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 

类似的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期待横琴《方案》落地

时，财税部门将细化适用于横琴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具体产业

目录，并明确享受优惠的投资所得类型、被投资地区要求等细则。 

对企业符合条件

的资本性支出，

允许在支出发生

当期一次性税前

扣除或加速折旧

和摊销。 

类似的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现行政策财税[2018]54 号明确了企业购进设备和器具允许一次性税前扣除或加速折

旧和摊销的规定，海南省的政策将无形资产纳入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摊销范围。 

期待财税部门在落实《方案》时参考海南的优惠政策，将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都纳

入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摊销范围。另外，在资产单位价值方面，将不低于现有的国家

及海南省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更大力度地投资在合作区的经济发展。 

 

 

 

 

 

个人所得税 

对在合作区工作

的境内外高端人

才和紧缺人才，

其个人所得税负

超过 15%的部分

予以免征。 

类似的政策已经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落地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区的 15%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是面向境外以及境内人才，相对

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仅面向境外人才更加广泛。 

对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具体管理办法将由粤澳双方

研究并提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审定。期待届时明确适用优惠的所得类型以

及有效时间。 

对在合作区工作

的澳门居民，其

个人所得税负超

过澳门税负的部

分予以免征。 

目前澳门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征收的职业税法定税率最高是 12%，而内地工资薪

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可达 45%（注：两者均未考虑免税额、扣除项目

后的实际税负率）。《方案》规定对于澳门居民个税超澳门税负部分予以免征，使

得在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的中国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将与其在澳门地区工作的税

负持平。 

《方案》比 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实施的《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工

作的香港、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的暂行管理办法》更优惠。预计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明确计算和证明澳门居民在澳税负的方法和其他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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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 

为了推动合作区深度对接澳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营造接近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方案》明确以下三个举措，以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 

三大举措 具体内容 普华永道观察 

吸引澳门居民就

业创业 

 推动专业领域人才跨境执业：允许具有境

外执业资格的金融、建筑、规划、设计等

领域专业人才，在符合行业监管要求条件

下，经备案后在合作区提供服务；在合作

区采取便利措施，鼓励具有澳门等境外资

格的医疗领域专业人才依法取得境内执业

资格； 

 鼓励澳门青年在合作区创业：打造横琴澳

门青年创业谷、中葡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

一批创客空间、孵化器和科研创新载体，

推动在合作区创新创业就业的澳门青年同

步享受粤澳两地的扶持政策。 

 《方案》鼓励具有境外执业资格的专业人才在

合作区提供服务，包括金融、建筑、规划、设

计专才；鼓励境外资格的医疗专才取得境内执

业资格。不同国家/地区对于上述行业内细分领

域的专家在执业资格方面的要求有差异。各行

业专家后续可持续关注相关细则文件是否会对

人才的具体情况（例如执业年限、资质的证

明）提出要求。 

 《方案》明确在合作区创客空间、孵化器和科

研创新载体创业的澳门青年可享受粤澳两地的

扶持政策。建议关注各扶持政策的具体要求、

创业地点、扶持内容、资金安排等。 

加强与澳门社会

民生合作 

 推进“澳门新街坊”建设，对接澳门教育、

医疗、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体系； 

 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 

 支持澳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主体以独资、

合资或者合作方式设置医疗机构，聚集国

际化、专业化医疗服务资源； 

 大幅降低并逐步取消合作区与澳门间的手

机长途和跨境漫游费。  

 “澳门新街坊”目前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日后

预计该社区可为澳门居民提供趋同澳门的宜居

宜业的生活环境。 

 支持澳门医疗提供在合作区设置医疗机构，预

计将吸引海外医疗机构以澳门作为平台，投资

合作区。这将提升澳门及合作区整体医疗水

平，带动大湾区医疗走向国际化。 

推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 

 支持澳门轻轨、珠海城市轨道线网联通，

推进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南沙至珠

海（中山）城际铁路等项目规划建设； 

 加强合作区与珠海机场、珠海港功能协调

和产业联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琴澳一体

化发展，深入推动粤澳各要素流动，切实助力

澳门把握国家“双循环”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三、建立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 

（1）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一线”放开：对合作区与澳门之间经“一线“进出的货物（过境合作区货物除外）继续实施备案管理，允许免（保）税进入。 

“二线“管住：从合作区经“二线”进入内地的免（保）税货物，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从内地经“二线”进入合作区的有关货物视同出口，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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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进出高度便利 

“一线”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二线”对人员进出不作限制。 

 

《方案》要求用足用好澳门自由港的有利条件，针对货物和人员的相关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目

前，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中还包括进口用于岛内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

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居民日用消费品进境商品允许岛内免税购买等政策，而《方案》暂未提及对此类货物的进出口

税收政策，我们建议可以持续关注后续出台的细则文件中是否会包含类似的政策。 

在人员进出政策方面，海南自贸港与横琴存在显著差别，海南自贸港放宽“一线”人员限制，但人员通过“二线”从海南自贸港

进入境内其他地区都需要经过口岸管理；而横琴则在“一线”进行查验通关，对人员进出“二线”则不作限制。 

对于货物贸易，《不予免（保）税货物清单》、《出口退税负面清单》、《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的税收征管办法》等细则亟待

出台，海关监管措施和工作方案将在海关总署批复后对外正式公布。根据海南政策，区内加工增值虽超过 30%但属于“微小

加工或处理”工艺范围的货物出区内销不予免征关税。因此，就《方案》四大鼓励类新产业（如特色芯片检测、中医药包装

生产、毛坯钻石加工等），我们建议相关行业企业重点关注并积极参与涉企政策的制定，如会否就“微小加工或处理”提出类

似的不予免征的要求，未来如何科学合理地定义不予免税的“微小加工或处理”工艺范围，以突出合作区产业特色。 

（3）创新跨境金融管理 

推动合作区金融市场率先高度开放；在合作区内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在跨境融资领域，探索

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 

（4）高度便利的市场准入制度 

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严格落实“非禁即入” ，建立健全备案制度；制定出台合作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5）促进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 

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实现科学研究数据跨境互联互通。 

澳门/横琴 

“一线”放开 

• 免/保税货物进入内地 → 照章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 区内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合作区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的

货物进入内地 → 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 货物从内地进区 → 货物视同出口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负面清单类除外），涉

及出口关税应税商品的征收出口关税 

• 对人员进出不作限制 

• 货物、物品（禁止类、限制类除外）→ 保税进入，备案管理 

• 简化申报程序和要素 

• 人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横琴/内地    

“二线”管住       

 

横琴采取全岛封关运作模式，实施分区管理，部分区域物理围网，大部分区域采取电子围网方式 



新知 

中国税务/商务专业服务 

 
 

6 普华永道 

 
 

四、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高地，《方案》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突破，提出以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1. 粤澳联合组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共同担任； 

 

 

 

 

 

 

 

 

 

 

2. 合作区管委会下设执行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派，广东省和珠海市派人参加，履行合作区的国际推介、招商引资、产业导入、土地开

发、项目建设、民生管理等职能。 

3. 粤澳双方探索建立合作区收益共享机制： 

《方案》提出建立合作区收益共享机制。2024 年前的投资收益全部留给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支配，用于合作区开发建设。为

加大力度推动合作区实体经济发展，中央财政将对合作区给予补助。补助金额将与合作区吸引澳门企业入驻和扩大就业、增

加实体经济产值、支持《方案》确定的重点产业等方面挂钩，且不超过中央财政在合作区的分享税收。虽然《方案》尚未明

确实际补助的计算，但我们预计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将以中央给予的补助，反馈在入驻合作区的澳门企业或重点产业上。 

4.合作区建立常态化评估机制： 

《方案》明确合作区要建立创新的数据统计方式，并研究编制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合作区对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贡献。另外，合作区需要组织年度评估，并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报告。 

注意要点 

建设横琴新区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而做好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开发开放则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重要举措。《方案》明确要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整体方案都是以服

务澳门、构建与澳门一体化发展为核心，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 

《方案》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其中产业发展政策和税收政策为未来合作区的发展提供了大方向，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合作区将推出更多的政策细节，以明确其落地安排。目前横琴也有提供很多不同类型的扶持政策给符合资格的企业和个人。

我们建议有意投资合作区的企业和赴合作区发展的个人，持续留意后续出台的产业、税收和其他扶持政策，分析《方案》所

带来的商业契机并结合自身情况梳理运营模式、集团控股架构、人员安排、关联交易安排等，最大程度享受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的政策红利。普华永道也将持续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关注并及时与您分享最新的政策落地细节。 

注释 

1. 其中 4 项入选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11 项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537 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大湾区线上通办，237 项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实现线上跨境通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 
广东省省长 

其他副主任 
粤澳双方协商确定 

主任 
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 

常务副主任 
1 名，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派 

粤澳联合组建 

双主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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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谈谈 

为了更深入讨论本刊物所提及的问题对您业务可带来的影响, 请联系: 

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团队   

黄佳 

中国税务主管合伙人 

+86 (21) 2323 3029 

elton.huang@cn.pwc.com  

  

庄子男 

中国税务市场主管合伙人 

+86 (21) 2323 2580 

spencer.chong@cn.pwc.com 

李尚义 

中国南部及香港地区税务主管合伙人 

+86 (755) 8261 8899 

charles.lee@cn.pwc.com 

倪智敏 

中国南部税务主管合伙人 

+852 2289 5616 

jeremy.cm.ngai@hk.pwc.com 

  

江凯 

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52 2289 5659 

cathy.kai.jiang@hk.pwc.com 

王舜宜 

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6 (755) 8261 8267 

rebecca.sy.wong@cn.pwc.com 

林晓榆 

税务及商务咨询总监 

+86 (756) 272 1555 

cynthia.hy.lam@cn.pwc.com 

  

 

普华永道综合商务咨询服务团队 

  

于勃 

综合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 

+86 (10) 6533 3206 

bo.yu@cn.pwc.com 

 

  

普华永道国际贸易管理服务团队   

吴刚 

国际贸易管理服务合伙人 

+86 (755) 8261 8891 

ryan.ga.wu@cn.pwc.com 

 

  

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团队   

马龙 

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合伙人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mailto:spencer.chong@cn.pwc.com
mailto:charles.lee@cn.pwc.com
mailto:jeremy.cm.ngai@hk.pwc.com
mailto:cathy.kai.jiang@hk.pwc.com
mailto:cathy.kai.jiang@hk.pwc.com
mailto:rebecca.sy.wong@cn.pwc.com
https://www.pwccn.com/zh/contacts/b/bo-yu.html
mailto:bo.yu@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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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刊物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而不可视为详尽的说明。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影响可能因个案所涉的具体事实而有所不同。在有所举措前，请确保向您

的普华永道客户服务团队或其他税务顾问获取针对您具体情况的专业意见。本刊物中的内容是根据当日有效的法律及可获得的资料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编

制而成的。 

这份中国税务/商务新知由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编制。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是由富经验的税务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团队致力搜集、研究并分析

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现有和演变中的税务及相关商务政策，目的是协助普华永道税务部专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与有关的税务和其它

政策机关、学院、工商业界、专业团体、及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感兴趣的人士分享交流，以保持我们在税务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马龙 

电话: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有关最新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浏览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之网页：http://www.pwccn.com 或 http://www.pwchk.com
 

www.pwccn.com 
 

© 2021 普华永道。版权所有，未经普华永道允许不得分发。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中国成员机构，有时也指普华永道网络。详情请进入 www.pwc.com/structure。 

每家成员机构各自独立，并不就其他成员机构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 

   

   

 
 
 
 
 
 
 

  


